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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科技大學 

失敗成功探索 

年   月   日（三） 

 

帝國的崩解 

 

一. 戰時體制的成立 

 

1. 中日戰爭（1937 年 7 月） 

2. 國家總動員法（1938 年 4 月）：國家得以干涉私人經濟活動 

3. 經濟統制：軍需產業優先，犧牲民需產業。 

4. 政治一元化：大政翼贊會（1940 年 10 月） 

 

二. 太平洋戰爭 

 

（一）美日交涉 

 

1. 美國通告「美日通商航海條約」1940 年 1 月屆期後失效 → 「無條約時代」 

2. 三國軍事同盟（1940 年 7 月） 

3. 美國對日實施鋼鐵、廢鐵禁運（1940 年 9 月）∵日軍進駐越南北部 

4. 美國對日實施航空石油禁運（1941 年 3 月） 

5. 「美日諒解案」達成初步共識（1941 年 4 月）∵「日蘇中立條約」簽訂而不了了之 

   6. 英美「大西洋憲章」（1941 年 8 月） 

7. 美國對日實施全面石油禁運（1941 年 9 月）∵日軍進駐越南南部 

 

（二）美日開戰 

 

1. 「赫爾備忘錄」（1941 年 11 月）←日本視其為最後通牒。 

⑴ 日軍自中國、越南全面撤軍 

⑵ 三國同盟空洞化 

⑶ 否定重慶國民政府以外中國政權 

 

2. 美日的戰略歧異 

⑴ 美國對軸心國戰略：「先歐後亞」 

⑵ 日本的對美基本戰略：「邀撃漸減作戰」（基於日俄戰爭中日本海海戰的戰訓） 

⑶ 美軍的對日基本戰略：封鎖西太平洋（珍珠港事件中主力艦損傷慘重亦為原因之一） 

① 切斷物資補給  ←制空權、制海權的逐漸掌握 

② 攻擊「點」「線」←基於瓜達康納爾島等戰役的戰訓，採跳島（或「蛙跳」）戰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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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非武裝化的歷程 

 

1. 解除日本國內外軍隊武裝 

⑴ 海外 370 餘萬（「引揚」） 

⑵ 國內 300 餘萬（「復員」） 

 

2. 解散軍事機構 

⑴ 解散大本營、海軍省、陸軍省、陸軍參謀本部、海軍軍令部； 

⑵ 廢除「兵役法」「國防保安法」「國家總動員法」； 

⑶ 禁止軍事科學研究與軍需生產。 

 

3. 遠東國際軍事審判（東京審判） 

⑴ 1946 年 5 月開設法庭，1948 年 11 月判決。 

⑵ 追溯項目 

A 級：發動戰爭，對和平之犯罪； 

B 級：通常的戰爭犯罪； 

C 級：對人道之罪（如：屠殺、奴化等） 

  

4. 褫奪軍國主義倡導者公職（「追放」），解散右翼團體，神道非國教化。 

 

5. 戰債賠償 

⑴ 賠償的目的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。 

⑵ 原則上日本的國外資產完全移充賠償，日本國內的資產除日本國民或是供應佔領軍

之用以外，悉數移作賠償。 

 


